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改進教學獎勵要點(修正後)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8 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22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23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70258252 號函同意核備 

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7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7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90228082 號函同意核備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2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1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0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4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改進教學教法，並開發適合學生學習之教材，藉以提

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專任（案）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於一年內開設相關課程者，

得依據業辦單位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一）最近三年內執行有關政府機關補助之教學改進計畫且具具體成效者。 

（二）最近三年內為改善教學而出版或編譯之專著、完整實習手冊或製作

教學教具。

每位教師每次申請以一案為限，已獲獎助之教師二年內不得再申請。 

三、凡申請本項獎勵之教師，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獎勵申請表。

（二）申請獎勵之教材成果。

四、評審： 

各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得於每學年上學期 10 月 31 日前推薦所屬專任（案）

教師，爭取本項獎勵。各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 11 月 10 日前完成

審議評選作業。經業辦單位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推薦至多 3 名教師送教務

會議確認。 

五、核定與表揚： 

經教務會議確認之獲獎名單，送校長核定後，於本校重要會議公開表揚之。 

六、本要點每案獎勵金額為壹萬元，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支應並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

提案5  附件



  

理及監督辦法」辦理。 

獎勵方式由主計室於下一學期轉入獲獎教師所屬單位，並由教師提列經

常、資本門使用預算（經常、資本門可以互相流用），但資本支出仍應於年

度預算調整容納。 

七、獲獎教師應將獲獎教材一份存放所屬單位，一份移送圖書資訊館館藏，並

於教學觀摩或研討活動中提供教學經驗分享。 

八、教材內容須恪遵著作權法與智慧財產權之規定。若有版權糾紛或侵害著作

權法之情事，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如有違反著作權法經有關機關處罰確

定者，取消其獎勵資格。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航運管理象 109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新增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開課時程
（僅填修正項目）

航業英文 必修－ 2 2 二下 3學分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提案8   附件



應用外語＆_1旦旦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新增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i 時數︱開課時程
（僅填修正項目）

（英語教學棋組）
英語教材教法與活動

莖芷

（英語教學棋組）
語言測驗與評量

選修

還修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3 

3 

14.本系學生須至少從事與所修（觀光旅遊＆
吉掌管理與英語教學）擇一相關棋組之服務
累計滿200小時，經本系核章後，始可畢業。
15.本系學生通過 「 具公信力之 外語檢定考

試」可抵免之 課程／學分及相關說明如下。
(1 ）本系學生最遲須於下表申請抵兔 之課

程 「 間諜學期期初加退還前」 ’通過規定之
外語檢定考試，並經過車上專案審核通過
後， 始得抵免所擇之課程學分。轉學生須於

轉入之第一 學期申請學分抵兔峙，同時提出
通過外語檢定之證明，並經過象上專案審核
通過後，始得抵兔所擇之課程學分。
(2）另因本校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英語能

力畢業門檻、抵兔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第
四點亦訂有 CEFR 可抵兔課程之相關規定，

本在學生（含轉學生）如符合土述第(1)
點之申請抵免課程資格，僅能擇一單位／中
心抵兔課程，不得重複二單位／中心問辦理
課程抵免。

(3 ）通過 CEFR語言能力： B2

開課時程 ︱ 大一
課程抵免︱學分／時數︱ 備註

I. 若於大一上
基礎英語聽力 l12 學分／2 小時︱學期 「 期初加
與會話（一） ．

退還前」通過

3 三上

（英語教學模組）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3 學分／3 小時
（英語教學棋組）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3 學分／3 小時
（共同選修科目）

3 I 四土 ︱ 語言測驗與評量
2 學分／2小時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14.本系學生須至少從事與所修（觀光旅遊＆
商業管理與英語教學）擇一相關模組之服務
累計滿200小時，經本系核幸後，始可畢業。



（－）（二）或
2學分／2小時 基礎英文閱讀

如文閱讀
︱

I 與寫作（一 ） 與寫作（一 ）

（二）或英文
基礎英文閱讀 文法與修辭2學分/2小時
與寫作（二） （一 ）（二）或

英語發音語音
英文文法與修 學（一） （二）2學分／2小時
辭（－） 之2-4門課

程，合計4～8

英文文法與修 學分﹔﹔若於大

辭（二）
2學分/2小時

一下學期 「 期

初加退還前」

英語發音語音 通過檢定，則

學（一）
2學分／2小時可申請抵兔基

礎英語聽力與

會話（二）或
基礎英文閱讀

與寫作（二）
或英文文法與

修辭（二）或

、語伯語音
︱

︱
2學分/2小時學（二）之1-2

學（二）
門課程，合計
2-4學分。

2.課程抵兔申

請通過與杏，

由1長土專黨2年
核吉乎定。

(4）通過CEFR 語言能力： Cl

開課時程

課程抵兔

中級英語聽力

與會話（一）

學分／時數

2學分／2小時

大一

備註

I.若於大二土

學期「期初加
品主�11，」 且還草草

檢定，可申請
抵免中級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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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通過檢

定，則可申請
抵免中級英語

聽力與會話

（二）或中級

中級英文閱讀
12學分／2小時︱作（二）之 l

與寫作（二）

英文閱讀與寫

門課程，合計
2學分﹒
2. 課程抵先申

請通過與否，

由車上專業審

核評定。

16.本在學生通過 「 具公信力之專業證照考

試」可抵兔之課程／學分及相關說明如下。

(1）本在學生最遲須於下表申請抵兔之課程

「開課學期期初加退還前」 ’ 取得以下相關

專業證照，並經過急土專案審格通過後，始

得抵免詰課程之學分。

(2）詳見下表：

專業證.��＇‘︱課程抵免︱學分／峙數︱開課時程
考試名稱

（考試院）

英語領隊 I 3 學分／3 小時︱ 三土

與實務
人員

（考試院）

英語導遊 I 3 學分／3 小時︱ 三下
與實務

人員



應用外語象」旦旦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世
風
一
目

斗

毛
縣以
頭
斗

汀 ，
就。
此md
、一

正
J、
填、
一

修
建
：一

程時課間數時

τ
﹒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英語教學棋組）
英語教學教材與教法

3學分／3小時
（英語教學棋組）

英語教學活動設計
3學分／3小時

（共同選修科目）
語言測驗典詩量

－「－2學分／2小時
1}f﹔計

（英語教學棋組）
英語教材教法典活動

莖荳
選修 3 3 三土

（英語教學棋組）
語言測驗與評量

選修 3 3 四土

14.本靠學生頌至少從事與所修（觀光旅遊＆
育業管理與英語教學）擇一相關棋組之服務
累計滿200小時 ，經本系核幸後，始可畢
業 。
15.本象學生通過 「 具公信力 之外語檢定考
試」可抵免之課程／學分及相關說明卸下。
(I）本靠學生最遲須於下表申請抵兔之課

程 「 開課學期期初加退還前f通過規定之
外語槍定考試，並經過象土專業審核通過
後 ， 始得抵兔所擇之課程學分。轉學生須
於轉入之第一學期申請學分抵兔峙，同時
提出通過外語被定之證明，並經過象土專
案審核通過後，始得抵兔所 擇之課程學
分。
(2）另因本校基礎能力 教學中心 「 英語能
力畢業門檻、抵兔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

第四點亦訂有CEFR可抵免課程之相關規
定，本象學生（含轉學生）如符合上述第
(I）點之申請抵兔課程資格，僅能擇一單

位／中心抵兔課程，不得重復二單位／ 中心
間辦理課程抵免。
(3）通過CEFR語言能力：B2

開課時程 ︱ 大一

課程抵免︱學分／時數︱ 備註
1.若於大一土

基礎其語聽力︱ ︱學期 「 期初加
與會話（一） I 2學分A小時 1 退還前」通過

槍定，可申請

14.本系學生須至少從事與所修（觀光旅遊＆
商業管理與英語教學）擇一相關棋組之服務
累計滿200小時，經本！核幸後，始可畢業。



抵兔基礎英語

基礎英語聽力
2學分／2小時

聽力與會話

與會話（二） （－）（二）
或基礎英文閱
請與寫作

基礎英文閱讀
（一）（二）

2學分/2小時 或英文文法與
與寫作（一）

修辭（一）
（二）或英語
發音語音學

基過英文閱讀
2學分／2小時 （一）（二）

與寫作（二〉 之2-4門課
程，合計4～8
學分﹔若於大

英文文法與修 －下學期「期

辭（一）
2學分／2小時 初加退還前」

通過檢定，則
可申請抵兔基
礎英語聽力與

英文文法與修
2學分／2小時 會話（二）或

辭（二） 基礎其文閱讀
與寫作（二）

或英文文法與
英語發音語音

2學分／2小時
修辭（二）或

學（一） 英語發告語音
學（二〉之
1-2門課程，
合計2-4學

英語發音語音
分。

2學分／2小時 2.課程抵免申
學（二） 請通過與苦，

由車上專案審
核許定。

(4）通過CEFR語言能力：Cl

開課時程 大一

課程抵兔 學分／時數 備註

1.若於大二上
學期「期初加

中級英語聽力
2學分／2小時

遲遲前」通過

與會話（一） 檢定，可申請
抵免中級英語
聽力與會話
（一）（二）

或中級英文閏
言實與寫作

中級英語聽力
2學分／2小時 （一）（二）

與會話（二） 之1-2門課
巷里，合計2-4
學分﹔若於大



二下學期「期
初加退還前」

I I通過槍定，則中級英文閱讀︱ ︱
與寫作（一 ） I 2學分／2小時︱可申請抵免中

’ ，級英語聽力與
會話（二）或
中級英文閱讀
與寫作（二）
之l門課程，

︱ 1合計2學分。中級英文閱讀︱ I 12學分/2小時I 2.課程抵先申與寫作（二） I I ' ，請通過與杏，
由車上專業審
核評定。

16.本系學生通過 「 具公信力之專業詮照考
試」可抵免之課程／學分及相關說明如下。
(1）本系學生最遲頹於下表申請抵免之課程
「開課學期期初加退還前」’取得以下相關

專業詮照，並經過車土專業審結通過後，
始得抵免該課程之學分。
(2）詳見下表：

專業量照︱︱課程抵免︱學分／時數︱開課時程考試名稱自
（考試

院） ︱領隊其語I 13小時！ 三主英語領隊︱ 與實務
人員
（考試

院） ︱導遊英語 1扇， A ,n .」【 －干

英語導遊︱ 與實務
I V －，－－，，叫 d 可 l _, 

人員



行錢與物流管理象 108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新增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間諜 （僅填修正項目）

日寄程

食品國際行銷 選手多 2 2 三上 新增（遠距拉播課程）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四技109級課程規劃表

學 單一學年 軍二學年
．專韋

自
科目名稱

＊為1t 成。技 分 主學期 于學期 土學期 下學期鐵 務課程 4當rH-目
動l t主富己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畸重t 學分 時，t 學分 國寄電t

國文 6 3 3 3 3 
英文（「） 2 2 2 

共
英文（二） 2 2 

向
2 

位s 英文（三） 2 2 2 
（ 英文（四） (0) ( 0) 2 
還 體育 2-4 2 2 （﹞〕 2 ( l ) 2 

全氏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 (Q) 2 ( 0) 2 ﹛0) 2 (0) 2 
修

服務教育 。

合計 14-16 6 10 6 10 2 6 (1) 6 
企業倫理 2 
人文藝街（一） 2 

過 人文藝街（二） 2 
u.會料學（一） 2 必

還 社會料學（二） 2 
修 自然科學（一） 2 

自然科學（二） 2 
合計 14 
管理學（一） ． 3 3 3 
經濟學（一） ． 3 3 3 
會計學（一）1T ． 3 3 4. 

＇必 統計學（一） ． 3 3 3 
（ 統計學C-=-) ． 3 3 3 
進 校外實習（上） ＊ 。 ( 9》
」

校外實習（下） ＊ 。 ﹛9】
修

職場英語 ． ﹛2) 
合 計 15-26 自 10 。 。 3 3 3 3 
運輸學 ． 2 2 2 
管理學（二） ． 3 3 3 
經濟學（二） ． 3 3 3 
會計學（二） ． 3 3 ,j 

海運學 ． 3 3 3 
民j去 ． 3 3 3 
海關實務 ＊ ． 3 3 3 
保險學 ． 3 3 3 
國首理論與會務 ＊ ． 3 3 3 

韋
海商法 ． 3 3 3 t必

修 立運學 ． 3 3 3 
航業英文 ＊ • 2 2 2 
定期航業經營 ＊ ． 3 3 3 
運紛保險 ＊ ． 2 
不定期航業經營 ＊ ． 3 
作業研究 ． 3 
4規場經營與管理 ＊ ． 3 
J巷埠經營與管理 ＊ ． :i 

航運實務專題 ＊ ． 2 
令 官＋ 53 2 2 15 16 15 15 5 5 
法學緒論 ． 2 2 2 
行銷學 • 3 3 3 
套裝軟體應用 ＊ 。 1 2 
英文打字典文書處理 ＊ 。
船咱自概論 ＊ ． 2 2 2 
車時與科技與運算邏輯忌、維 ＊ 。 I 2 
﹛越積分 3 3 3 
管理資訊車統 ． 3 3 3 
財務管理 ． 3 3 3 
電子儀表 ＊ ． 3 3 3 
商事是 ． 3 3 3 
A丸空1T1立i.，克 ＊ ． 3 3 3 

第三學年

109.間的車課程4清晨要員會通過
109.03.17院課程發展要員會通過
109.日3.25技課程發展喜員會通過
109. 0�. 08教務會議通通
109. 09. OU課程發展串員會通過
109.10. 2U課程發展喜員會通過
110. 2. 24車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II 0. 03. 23院課程發展喜員會通過
II 0. 03. 31枝課程發展委員會；a過
JI 0.。4. 14教務會t,\

草回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圖書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島主 學分 時數

﹛l) 2 ﹛I l 2 ( l〕 2 ( l﹜ 2 

( l ) 2 ﹛I ) 2 ( J) 2 〔I l 2 

CO I 
’ 0) 
( 2 I 2 

。 。 。 。 自 。 II 2 

2 2 
3 3 
3 3 

3 3 
3 3 

3 1 3 
自 II 7 9 。 。 。 。



學 第一學年 草二學年 第三學年 車回學年
科 ．專輩

目
科目名約

*Jl,11' 或＠技 」L學期 于學期 土學期 于學期 土學期 干學期重矗 務課程 神T科目 分

別 t主吉己
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圖書數 學分 時tt 學分 固守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航空安全管理 ． 3 3 3 

闖矜英文 ，已 ． 3 3 3 

空運行銷 ． 3 3 3 

管理心理學 ． 3 3 3 

這車窗管理 ＊ ． 3 3 3 

被合運輸 ＊ ． 3 3 3 

國際法 ． 3 3 3 

運輸經濟學 ． 3 3 3 

供應鏈管理 ． 3 3 3 

金融市場 ． 3 3 3 

統計軟體分析應用 ＊ ． 2 2 2 

航空業經營與管理 ＊ ． 3 3 3 

基礎日語 ． 2 2 2 
專 日語會話 。 2 2 2 
章

國際運籌 ＊ ． 3 3 3 
還

修 國際海洋海 ． 3 3 3 

航空貨物運車窗 拿 ． 3 3 3 

航運囂經營管理會務 ＊ • 3 3 3 

市場定價理論 ． 3 3 3 

貨幣銀行學 ． 3 3 3 

運輸規章4 ＊ ． 3 3 3 

投資學 ． 3 3 3 

j,續航運 ． 3 3 3 

航運葉文件，且作實務 事 ． 3 3 3 

航運專業英文實務 拿 ． 3 3 3 

缸，可必將． ． 3 

產學合作研修 ＊ ． 2 

港埠發展規劃 ＊ ． 3 

航立站if-展規l'J ＊ ． 3 

海全運作業排程 * ． 3 

ltUr育法規 ． 3 
交i且法規 ． 3 

商用英文 ＊ ． 3 

我貨証券 ＊ ． 3 

貨4員J.U告 ＊ ． 3 

航運，『務講座 ＊ ． 2 

求職英文 ＊ ． 2 

電子商務 ＊ ． 3 

運輸安全 ＊ ． 3 

應用文 2 

合tt 141 7 8 3 4 12 12 18 18 25 25 35 35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過織必還修14學分（今企業倫理2學分）、院吉T必（選）修及專業必修的學分）。

＊申請輔系學生至少須修華20學分以土，輸靠科目依象務會議另1r定之。

（聶吉主：

I E學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 .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你為選修課程。
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學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以當年度報考資訊為主）
4 體育：大一 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 四得i墓前賽，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 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

6 .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J、時）。

止學期

學分 時.ti.

3 3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3 23 

7 .本系105學年度越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聽障者外，均須通過全民英梭中級（或相當於TOEIC測驗550分以上）始得畢業，三下尚未達校訂門繼者，

須選修英被捕導課程1門，未這本 i 多益550分者，須再選修英文相關課程1門（不含關務英文、航運專業英文實務）。
8 .管理學（一）視同院訂必修管理學。

9 . 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閻部學生，處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使得等葉，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 「 提

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辦理，
10.英文（四）必還﹔日閻部107學年度越大學部入學新生，於－＝－上學期終了時(1/31)尚未通過校吉T英文畢業門糙的學生，

一律須選修﹒修請後，不論成繽及格與否，仍需通過本＊＇ 所言丁定之英文能力門握自

于學期

學分 吟壘t

3 3 
3 3 
2 2 

2 2 

3 3 

3 3 

2 2 

18 18 



科

類

別

共
同

必
，－、

還
、J

過

必
還
修

院
1T 

修必
r-、
還
、、J

必
,a. 

110. 04. 14教務會主義

110. 03. 31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3.23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10. 3. 10車課程哥哥展委員會通過
109.12.16教務會議通過

109. 12. 09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12. 01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11. 18幸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9.。6.03教務會議通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象 四技109級課程規劃表

109.05.27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5.20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科8名稱

國文
英文f一〕
英文（二） 白，‘『．． ．’，呵，
英文（三）

英文（四）

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服務教育

令
企紫倫理

． ． ．－．．． 
人文藝街（一）一－一．． －一． ． 一－．．．一
人文章島街（二）－．．．一…．．－一間，一
社會科學（一）

. .  - -· -

社會科學（二）’－· . .. - -
自然科學（一）－－一 一－－－－ - - -- - --
自然科學（二）

A
口
、

管理學

職場英語
校外實習（上）

校外實習（下）

計

吉十

合計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主）

英文文法與修辭（一）

英文文法與修辭（二）
英語哥f-會語音學（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英語發音語音學（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 ． 一， ．一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一）

基礎英文閱請與寫作（二〉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 －－ －－－－－－’ ，’，一一 －－－－ - 一一 － －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二）

中�＊文闊論與寫作（一）

中級姜文閱請與寫作（..：：..）
研究方法與統計軟體應用（一）－－－ ． ．一－－一一 一一一．．－．．．

研究方法與統計軟體應用（二）

＊為實
J務課

程

本

牢

． ．．’，因

．』 ．．．，
－ － －．．且，

＠耳

嘗到且 學
＠技 分樹符

81主 數

6 
2 
2 
2 
。

2～4 
。

。

14-16
2 
2 一．．一 一
2 
2 
2 
2 
2 
14 

3 

(2) 
。 (9) 
。 (9) 

3-23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 2 一一 一一一

第一學年

上學期

學分時車主

3 3 

2 
(0) 2一一

6 9 

3 3 

3 I 3 
2 

2 - －一－

2

2 

2 

2 －‘．． 一

2 

2 

『－ ..圈，

下學期

學分時車走

3 3 

2 2 一一 － － ． ．－－一－

1 2 －一一一一一
(0) 2

6 9 

2 2 

2 2 －－ ’－’，.......，且『F

2 2 

' 

第二學年
土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0) 2
(1) 2 (1) 2一一
(Ott ? (0) 2 

－一 － －－－．．

2 6 。 6 

109.4.29幸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9.4.08教務會議通過
109.3.25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9. 3.17院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9. 3. 04 ts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土學期 下學期 土學期 下學期

學分時車主 學分時主t 學分 時主主 學分 E寺數

(1) 2 (1) 2 (1) 2

昌，．－”－－

J 

...『．．．

2 2 - ______ ..__ --

2 2 『『’． ’ ，

(9) 

(9) 

2 2 
－－ －－－一一﹛一

2 2 
2 

.J一

(2) (2)

(9) 
(11) (2)

•----

. ---

． 

2 
2 2 



科

賽車

月4
品，

專

業

還

修

專

業

還

修

科目名稱

中美翻譯（一〕
中英鞠譯（二）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進階英語聽力與會話（二）
跨文化講過（一）

跨文化溝通（二）

英文實務專題

會議英語與簡報

商業英語溝通－·‘．． 
商用英文書信

A口、 計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西班牙
t吾（一）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西班牙
1吾（二）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西班牙
吉吾（三）
第二外語法語、俄語、日語、西班牙
3吾（四】

觀光英語會話－－－－．．－一一．．．』

4嘻旅英語

領隊英語與實務

：早遂英語與會務

解說員英語與實務
航盒英文

令

A
回
、

者「

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 ．．－ 
英語教材教法與活動設計

語言測驗與評量
n吉吾曾才早
語言學概為

計

＊為實
務主果

革呈

車

＊ 

本

本

＊ 

本

＊ 

4，一．．．
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

令

套裝軟體應用
將與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一一
國際貿屬實務
會反英文岫﹒－．．．
財經英語．．’．． 
國際禮儀
英書吾電影欣賞與討為’， ． ．．．．．．”『－－－ - . 
新間英語（一）
新閉英語（二）
德語入門（－）
德語入門（二）
西洋文學概論
的易西班牙語會話
科技英吉吾（一）
科技英語（二）
中美口譯（－）

車

計
主主

本

＊ 

本

本

本

＊ 

＊ 

本

.... 第一學年
章也 學
。技

分 上學期 下學期
衛科

目位 數 學分時數
1e 

。 2 

。 2 

。 2 

。 2 

。 2 

。 2 

。 4 

。 2 

。 2 

。 2 

50 8 8 

第
－ 
一

。 2 

。 2 
’ 

+ 2
I 

。 2 

8 。 。 。 。

觀 光 旅 遊

。 3 

。 3 
． 

。 3 
I 

。 3 

。 3 
• 

。 3 

18 。 。 。 。

英 語 教 g 

。 3 

。 3 

。 3 

。 3 

+ 3

。 3

18 。 。 。 。

Iii iff 

。 2 2 2 

。 2 2 2 

。 2 

+ 2 
’ 

。 2 

+ 2 2 2 

． 2 

。 2 
I 

． 2 

+ 2 

+ 2 
、

司， 2 
’ 

． 2 

。 2 

+ 2 

。 2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土學期 下學期

學分︱時 學分時數 學分︱喃 學分時數 學分︱時 學分時數

2 2 

2 I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2 2 

4 4 4 4 8 8 10 10 8 1 8 。 。

語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 。 。 。

棋 組
’ 

3 3 

3 3 
． 。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I 3 3 I 3 

棋 組

3 3 

3 3 

3 3 

3 3 

3 3 

3 I 3 3 3 3 I 3 3 I 3 3 I 3 3 I 3

修 斜 自

2 2 
’ 

2 2 

2 2 

2 2 

2 2 
. 

2 2 

2 I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科 ．專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牢為實 章，且 學
目

科目名稱 務課

)j•J 
＃呈

中美口譯（二） * 

英語，實說與辯論－一．．． 一一一 一一

實務英文（一）

實務英文（二〕

產學合作研修 本

｝媒體英文

令 計

。拉

街科

白宮主

S己

• 

。

• 

• 

。

。

分

數

2 ～ 『－ － －’→
2 

。一 －－－ －．一
。

2 -- ---

2 

40 

土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學分時數 學分時數 學分時數 學分時數 學分時數

' 
' 

．．．．．－ 

2 2 

2 2 4 I 4 8 8 6 6 8 8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過1歲必選修14學分（含企業倫J!2學分）、院訂必修及專業必修53學分）
f甜言主：
1跨i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共同必（遜）修科目部分之（ ）條為選修課程。

下學期

學分時數

4 4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翔，須修華兩學年，金色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報考資訊為主）。

4.體育：大－�必修（2學分），大二 ﹒ 三 ． 四得iJ1修（2學分），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企業倫理為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常為15小時）．

上學期

學分 E守主主

。

’ ‘ 

2 5 

7. 107學年度超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A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早絮，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 「 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辦理－
8.英文（四）必還．日閻部1日7學年度越大學部入學新生，於．二土學期終了時(1/31）尚未通過校tr英文華業門梭的學生， 一 律須選修。

修讀後，不論成統及持與否，仍需通過本象所，T定之英語檢定卒業成績要求。

下學期

學分
＇

8幸事t

2 2 

。 3

2 2 

6 9 

9.自109學年度起入學之本象四技日間都學生，除通過校級規定之新TOEIC測驗350分（令） 以上外 ，須於在學期間通過全民美給中級複試或多益600分 （含）以土或同
等級之其他英語搶走撿測，並繳交成績詮明，始得李業固本系學生最遲須於大二下學期期中考前參加第一次英語撿定撿測，並韓t交成績證明。其未能通過本車前述英
語被定成績吾吾求者，須於大三下學期期中考前再次參加檢定，並繳交成績證明。遲未通過本靠前述英語梭定成績要求者，須於大四加修「實務英文 （一）、實務英文
（二）」課程 （土下學期各3小時、日學分），成績及格，方得畢業﹒ l推，學生法於大四土學期加退還前通過英梭中級複試或相當級數之英捨測驗，得抵兔修「實務英

文（一〉（二 ） 」。若學生在大四下學期加退選前通過美4缸中級複試或相當級數之事巴l企測驗，得抵兔 「 實務英文（二）」

10.第二外語 （法語、日語、俄語、西班牙語）（－）（二）為四選一之必還課程 （4學分），第二外語 （法語、日語、俄語、西班牙語）（三）（四）( 4學分））年

還修課程。
11.本靠學生須至少修滿一棋4且之學分 (18學分），成績.＆.格可獲得誠棋組證番。另’為使學生具備戰場競爭力，鼓勵玲領域學習，每一棋組f須3｝人文暨管理學院
內除本車外之＊＇，.丹商管學群9學分。

12.申請大三土或大四下之校外實習或交換生者，需繳交通過本＊＇英語檢定卒業成績要求之詮明，並於實際實習或交換之學期，兔修據學期之課程如干

兔修課程名稱

大三（上） 大四（下）
領隊英語與實務或英語教學教材與教 ︱航空英文或英語教學觀摩與實習法

13.本系學生於在學期間須由示典所修棋組、專業課程相開發照，經本系核章後，錯可學業﹒詳見下表

4其要且與專業課程 t量ffV音量書名精 設定標準

外語導遊

外語領隊

領隊導遊專業英文分析師，代
號：PETLA
領隊導過史專業英文規劃師，代

觀光旅遊4射進 號：P叮叮
領隊導遊專業英文管理師，代
號：PETLM
觀光餐旅專業英文分析師，代
觀光串串旅專業英文主見劉帥，代
觀光餐旅專業英文管理帥，代
ILTEA觀光餐＃良英撿
Teaching Knowledge Test 
TEFL 在學期間取得在列與所修之糢組詮fti.一張英語教學模組： CELTA教師資格詮 （含）以止，ILTEA觀光餐旅英梭須至少取得
DELTA A2按照資格﹒

國際權儀 國際禮儀

國際貿易實務 國貨大會考
商業英文分析師，代號：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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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為實︱制︱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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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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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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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年 I 第四學年
土學期︱下學期 l 上學期︱下學期

1己
學分時數︱學分時數 l 學分時獸︱學分時數 l 學分︱特教 I 學分 1時數l 學分au.ti學分laH.t 

財經英語 商業英文規畫•J帥，代號BEP

商業英文管理帥，代號BEM

會議展覽相關詮，Bl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分析師，代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繞劃帥，代
挂羊�
會議展覽專業英文管理帥，代
且正史盟

14.本»－學生須至少從事與所修（觀光旅遊＆英吉吾教學）擇一相關棋組之服務累計滿200小時，經本在絃章後，蛤可畢業﹒

會展英文

15.本靠學生通過 「 具公信力之外語梭定考試」可抵兔之課程／學分及相關說明如下。
(I）本車學生最遲須於下表申請抵兔之課程 「 l明課學期期初加退還前」 ’ 通過規定之外語核定考試，並經過車上專案審被通過後，姆得抵兔所擇之課程學分，轉來

生須於轉入之第一學期申請學分抵兒時，同吟提出通過外語梭定之證明，並經過車上專業審核通過後，始得抵兔所擇之課程學分。

(2）另因本校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 英語能力等黨門植、抵兔修 課暨獎勵實施要點」第四點亦訂有CEFR可抵兔課程之相關規定，本靠學生（含轉學生）如符合上述第
C I）點之申請抵免課程資格，僅能擇一單位／中心抵兔課程，不得重複二單位／中心間辦理課程狐免﹒
(3）通過CEFR語言能力 82 

開課時程 大一

課程抵兔 學分／B存款 備言主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2學分／2小時 1. 主主於大一上學期 「 期初加退還前」通過份定，可申請紙免

基礎英語lit力與會話（二） 2學分/2小時 基礎英語聽力與會話（一）（二）或基z桂英文閱請與寫作（

基礎英文閱請與萬件（－） 2學分/2小哼
）（二）或英文文法與修辭（一）（二）或英語發音語音

學（一）（二）之2-4門課程﹒合計4、8學分﹔若於大一于學
基礎英文闊論與寫作（二） 2學分／2小時 期 「 期初加退還前」通過梭定，則可申請抵兔基礎英語聽力

英文文法與修辭（一） 2學分/2小時 與會給（.：二）或基礎英文閱請與寫作（二）或英文文法與修

英文文法與修辭（二） 2學分/2小時 辭（二）或英語發音語音學（二）之1-2門課程，合計2-4學
分﹒

英語發音語音學（一） 2學分/2小時 2.課程抵先申請通過與否，由車上專案審4藍評定﹒
英語哥哥音語音學（二） 2學分/2,J、固守

( 4) 通過CEFR語言能力：Cl

開課時程 大 ，

課程抵兔 學分／時數 ﹛爾吉主

中級英語聽力與會話（一） 2學分/2,J、時 1. 若於大二上學期「期初加退還前」通過被定，可申請抵兔
中級英語買車力與會話（－）（二）或中級英文閱請與寫作（

中j級英語lt力與會諮（ι） 2學分／2小時 一）（二） 之1-2門課程，合計2-4學分﹔若於大二下學期
「 』4月初加退還前」通過檢定，則可申請抵免中級英語聽力與

中級英文閱請與寫作（一） 2學分／2小時 會話（二）或中級英文閹讀與寫作（二）之l門課程﹒令官十2
學分，

中級英文閔琦與寫作（二） 2學分／2小峙 2.課程抵兔申請通過與否，由車上專業審核持走﹒

16. 本車學生通過 「 具公信力之專業投照考試」可抵兔之課程／學分及相關說明如下﹒

(I）本系學生最遲須於下表申請把兔之課程 聞媒學潮期初加退還前」 ’ 取得以下相關專業按照，益經過車上專業審核通過後 4 始得4t兔核課程之學分

(2）詳見下表．

專業證照考試名絡
（考試院） 英語領隊人員
（考試院） 英語導遊人員

課程抵兔
領隊英語與實務
導遊英語與實務

學分／時數
3學分／3,J、時
3學分／3,J、時

程時一
土－
下

課
TA
－

－

d一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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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 四技108級課程規劃表

科目名稱

開Z

:,,. .{( - - ) 

句L －�（二﹜

持 －xr 三乙﹜

1，； －；；，＿，，司、

冒雪1f

對 I＼同防教育軍事F訓練

服得私有

合計

企黨倫理

人文藝街（二）

人文藝街（三）

社會科學（一）

社會科學（二）

自然科學（－）

自然科學（二〕

合計

管理學

會計學（－〉

經，裔學（一）

統計學（一）

統計學（二）

戰場英語

校外實習（土）

校外實習（T)

合 計

運輸學

徹積分

會計學（二）

經濟學（二）

音訊管理概論

行銷學

管理數學

物流管理

消費者行為

流通管理

國際物流

國際貿易實務

商事法

供應鏈管理

零售管理

會備管理

服務曹行銷與管理

國際行銷

實務粵超（一）

實務專題（二﹜

合 計

過且每策略與管理

堅合行銷講過

非營利事業行銷

服務掌管理個案

*.\ φ專 學
實務 章或 分

。技課程
拉，l1

車1

“ 

』、』

、

ι 4、

﹛0) 

2 ··! 

﹛﹜ 

l』、J(,

2 

2 

2 

2 

2 

2 

14 

． 3 

＊ ． 3 

． 3 

． 3 

． 3 

． (2) 

＊ 。 (9) 

＊ 。 (9) 

15～17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 3 

＊ ． 3 

＊ ． 3 

． 3 

． 3 

． 3 

． 3 

． 3 

． 3 

＊ ． 

＊ ． 

S6 

． 3 

• 2 

• 2 

• 2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世上學期 下學期 止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 分 時數 學分 時車主 學分 時事先

月 、 、 、、

血』， 、

" 、

－ ’？ ？ 

([l') ι 、

、 ’
＜ 
、 ﹝I) 2 (I) A、』

（訂） ’
ι 
、 ﹛﹛）） ι ' ﹛II) ？ (0) － ？ 

（， 。 。 9 ‘、－ /, 

3 3 

3 4 

3 3 

3 3 

3 3 

9 JO 。 。 3 3 3 3 

3 3 

3 3 

3 4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6 6 15 16 3 3 9 9 

行銷與流通學程

107.12.25車課程喜員會通過

108. 03. 19慌課程4年員會通過

108.。3. 27枚課程喜員會通過

I 08. 04. JO教務會議通過

109. 11. 1 l車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12. 01 F克課程委員會通過

110.03.10車課程喜員會通過

110. 03. 23院課程垂員會通過

110.的. 31技課程委員會通過

110. 04. 14教務會議

軍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了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g專車主 學分 時車去 學分 時數

(I ﹜ 』、 ii ﹜ a、』 ﹛ I) 
巴，

()) A可" 

(2) 2 

(9) 

(9) 

。 。 。 。 。 。 2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12 12 7 8 4 5 。 。

3 3 

2 2 

2 2 

2 2 



科 ＊且每 4，專 學 單一學年 草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回學年
． 科目名稱 實務 業或 分 土學期 于學期 主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干學期 土學期 下學期

顯 。技
蝠，

課程
』釘，i

tl 學分 時教 學分 時童正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車1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車主 學分 特ti.

門市服務 ． 2 

網路行銷 ． 3 

顧客M｛在管理 ． 3 

行銷研究 ． 3 

國際運銷 ． 3 

服務品質管理 • 3 

合 計 26 

運輸管理 ． 3 

海i軍學 ． 3 

生產與作韋管J! ＊ ． 3 

運，當規釗 ． 3 

低溫物J東 ＊ ． 3 

笠ll實務 ＊ ． 2 

海這實務 ． 3 

作囂研究 ． 2 

i革輸政策 ． 3 

運輸安全 ． 3 

合 計 28 

財務報在分析 • 3 

套裝軟體應用 ． 2 

斬典科技與這算邏輯忠
． 2 

．． 

• 人力竇立學管理 ． 3 

還 國際貿品理論 ． 3 
修

組織行為 ． 3 

財務管理 ． 3 

電子前務 ． 3 

成本會計 ． 3 

說務法規 • 2 

微型直•）黨管理 • 3 

投資學 ． 2 

水產品產銷科技整合概 ＊ ． 3 

RFID應用 ． 2 

水產品行銷 ． 3 

市場調查 * ． 3 

行銷企畫•J ． 3 

水產品產輩分析 ＊ • 3 

食品安全f-ll典操勝暨
• 2 

流通冷晶是管理

食品圖際行俯 ． 2 

胞，f 100 

初級自語 • 

還 商用日文 • 

修 商用英文 ． 

課 貿品英文 ． 
�j_ 

產學合作研修 ＊ ． 

舍 計

：學分：130學分 共同必（進）修14-16學分

備t主：

2 

2 

2 

2 

2 

10 

。 。

。 。

2 2 

2 2 

。 。

。 。 。 。 。

物流與倉儲學程

3 3 

3 3 

3 3 

3 

3 

。 。 9 9 3 

共 同 選 修 科 目

3 3 

2 2 

3 

2 2 

2 2 8 8 

2 2 

。 。 2 2 

過1醜<lb.i!修14學分
（含企韋倫理2學分）

3 

3 

3 

3 

12 

2 

2 

。 3 3 2 2 

3 

3 3 

2 2 

3 3 

2 2 

3 

3 3 3 7 ？ 

3 

3 

3 3 

3 

3 3 

3 3 

2 2 

3 

3 3 

3 3 

2 2 

2 2 

12 7 7 14 14 

2 

2 2 

2 2 

2 2 2 2 2 

院1T，；／.·選修
品修56學分

15 陶17學分

l跨且已修課學分最多承U.12學分為早輩學分－

2.共同必（.ill）修科目部分之（ ）你為選修課程。

3 

7 

。

3 

2 

3 

8 

2 

2 

3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翔，須修早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

4.體育：大一為品修（2學分），大二 ﹒ 三 ﹒ 由得還修，最多承認華書學分4學分﹒

5.人文管理學院－企業倫理»，，必修科目
6.服務教育為一干孟田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站滿15小時）．

2 2 

3 3 

3 3 

3 3 

3 

3 3 

7 14 14 

3 3 

。 3 3 

3 

2 

3 

8 。 。

2 

2 。 。

7本校自由技107學年度大學都入學新生（除身心暐咱是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早韓英文能力標車外），均須通過新TOEIC測
驗225分﹛令）以土（聽力部分:Q; i章110分 ﹒NU，部分:tifll5分）始得畢當﹒
8. 107學年度超入學之四拉回間都學生，4於畢靠前進到音訊能力實施耍，2規定始得早章，相關規定論學閱本校 r 提升學生育訊能力實施要點 1

辦理－

1姜文（四）品還：目閻部107學年復大學部入學耕生，於二主學期終T時(1/31 l尚未通過f2.1T英文辜業門權的學生，一律須選修﹒修1l後，不論成
績及格與苦，仍需通過技1T英文畢輩們檻﹒懿得畢業﹒



檔案下載網址httos://ace.moe.edu.tw I 106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一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依據專科以土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5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提具教
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組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土課方式、師生互
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開課學校：固立澎湖科技大學

間諜期間：且且學年度第－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聞設課程： ﹒是 口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有包含者請於口打.／）
課程名稱 食品國際行銷

2. 課程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food industry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口同步遠距教學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主、故播學校與�所：

(1）學校：固立中興大學系所：科技管理研究所（主播〉
(2）學校：國立海湖登技大登車所：笙銷與物流管理主（收播〉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唐嘉偉副教授
5. 師資來源、 團專業系所聘任 口通識中心聘任 口以上告聘 口其他
6. 間諜象所反班級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食品科學系(107級〉
7. 告戶>31 固自問部 口進修部（夜間都） 口其他
8. 科目類別 口共同科目 口通織科目 口枝定科目

﹒專業科目 口教育科目 口其他
9. 都校定 口教育部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口校定 口院定 口所定 •i 定 口其他
10. 間諜期限（授課學期數） 圖 一學期（半年） 口二學期（全年） 口其他
11. 還課別 口必修 ﹒選修口其他
12. 學分數 2 
13. 每週主課時數 2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過面授時數）
14. 開課班級數
15. 預計總修課人數 30 
16. 全英語教學 口是 ﹒否
17. 圈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國外合作學校與象所名稱：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口圍內主播口圍內收播口境外專班口雙聯學制口其他
18. 課程平臺網址 ht中s://ecampus.npu.edu.tw厄asyE3P/LMS2/login.部px
19. 教學計書太鋼檔案連結網址 https://ec缸npus.npu.edu.tw.厄部yE3P/LMS2/login.aspx 

口否
20. 配合教育部計畫開設這lli課程 團是，教育部計畫名稱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垮育計

畫
21. 是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口是﹒否

I.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i 課程會會議審章通過。

22. 審查意見
2.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院課程會會議審查通過。
3.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校課程會會議審查通過。
4.本索業經 年 月 日之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1 



檔案下載網址httos://ace.moe.edu.tw/ 106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食品國際行銷的知識與策略分析
一 修習對象 日聞部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食品科學系
一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如有二所以土主播學校，請

分別註明於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週
（請填時數，且是則兔填）

授課內容 遠距教學次 面授
非同步 同步

課程簡介 2 
2 食品市場策略行銷 2 

3 食品市場策略行銷
4 食品消費者價值與行銷分析 2 
5 食品消費者價值與行銷分析
6 國際外部環境對食品市場分析 2 
7 國際外部環境對食品市場分析
8 食品國際通路策略分析 2 
9 食品國際通路策略分析
10 食品國際通路之關餘行銷 2 
11 食品與服務策略發展分析 2 
12 食品與服務策略發展分析
13 農產品國際市場分析 2 
14 農產品國際市場分析
15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一） 2 
16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二） 2 
17 食品國際行錯

，

實務分享（三﹜ 2 
18 食品國際行銷實務分享（四） 2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J，可複選）
口 1.提供線土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土非同步教學
口3.有線土教師或線土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7次，總時數：8小時
口 5.提供線土同步教學，次數：一一次，總時數：一一一小時
口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J，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口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口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口最新消息發佈、湖覽

2 



檔案下載網址hrtns ：／／：前e.moe.edu.tw/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口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口進行線土測驗、發佈
口 學習資訊
口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口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口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106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六︱師生互動討論方式︱（色括教師線上互動、課輔時間、E一mai 1信箱、對應窗口等）
h此ps://ec缸npus.npu.edu.tw厄asyE3P/LMS2/login.aspx 

七︱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J，可稜選）
口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口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口 4.線土測驗
口 5.成績奎詢
口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成績評量方式 ︱（色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九︱土課注意事項

﹒期中報告：�% ﹒期末報告：40 % 
口期中考試：一一% 口期末考試：一一%
E平時作業：．」L一% 口線上互動：一一%
圖線上學習歷程：」立一%

口其他：（ ）：一一%

單位主管核幸： 自輛追究唐嘉喇

＊本表於各會議審核通過後，除自行留存一份，另送一份至教務處備查。

3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一覽表 

系別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授課
教師 

業界
專家 

業界專家學經歷 
業界
年資 

聘用資格 
擬聘 
職級 

食科系 

食品加工學實
習 1/3 

(協同教學總時

數 18 小時) 

陳樺翰 林栢群 
 

 
符合第三條

第四點 
不列職級 

附件一

提案11  附件



食科系 108、109 級課程規劃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 修正前 

(僅填修正項目)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數 時數 開課時程 

新產品開發 必修 2 3 三上 新產品開發 

(學年課) 

1 學分 3 小時三上 

1 學分 3 小時三下 
產品生產實作 必修 2 3 三下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後 備註(畢業規範)修正前 

附件二 

提案12  附件



108.3.27校課程會議通過
108.4.10教務會議通過
110.3.3系務會議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四) 0 (0)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  計 14~16 6 9 6 9 2 6 (1) 6 (1) 2 (1) 2 (1) 2 (1) 2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人文藝術(三)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合計 14

實務專題(一) * ◎ 2 2 3

實務專題(二) * ◎ 2 2 3

合　計 4 0 0 0 0 0 0 0 0 2 3 2 3 0 0 0 0

水產概論 ◆ 2 2 2

營養學 ◆ 2 2 2

普通化學 ◆ 3 3 3

普通化學實驗 * ◎ 1 1 3

食品科學概論 ◆ 2 2 2

水產原料學 ◆ 2 2 2

海洋資源開發與應用 ◆ 2 2 2

分析化學 ◆ 2 2 2

分析化學實驗 * ◎ 1 1 3

微生物學 ◆ 3 3 3

微生物學實驗 * ◎ 1 1 3

有機化學 ◆ 3 3 3

食品微生物學 ◆ 3 3 3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 ◎ 1 1 3

食品化學 ◆ 3 3 3

食品化學實驗 * ◎ 1 1 3

食品加工學 ◆ 4 2 2 2 2

食品加工學實習 * ◎ 2 1 3 1 3

應用微生物學 ◆ 2 2 2

食品分析 ◆ 3 3 3

食品分析實驗 * ◎ 1 1 3

食品衛生與安全 ◆ 2 2 2

生物統計 ◆ 2 2 2

食品生物技術 ◆ 2 2 2

新產品開發 * ◎ 2 2 3

水產食品安全生產技術 ◆ 2 1 1 1 1

水產食品安全生產技術實習 * ◎ 2 1 2 1 2

生物化學 ◆ 4 2 2 2 2

110.3.24院課程會議通過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四技108級課程規劃表
108.3.13系課程會議通過
108.3.19院課程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為

實務

課程

◆專業

或◎技

術科目

註記

學

分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生物化學實驗 * ◎ 1 1 3

產品生產實作 * ◎ 2 2 3

食品工程學 ◆ 2 2 2

食品儀器分析 ◆ 2 2 2

暑期實習 * ◎ 2 2 2

合　計 69 12 14 12 16 11 17 13 17 8 10 11 15 2 2 0 0

食物製備與實習 * ◎ 2 2 3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烘焙學與實習 * ◎ 2 2 3

生物學 ◆ 2 2 2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食品添加物應用技術 ◆ 2 2 2

藻類加工利用 * ◎ 2 2 2

水產食品加工與實習 * ◎ 2 2 3

食品與免疫 ◆ 2 2 2

食品油脂分析與應用 ◆ 2 2 2

食品生物化學 ◆ 2 2 2

食品品管技術 ◆ 2 2 2

食品碳水化合物 ◆ 2 2 2

海洋天然物提取技術 * ◎ 3 3 3

發酵應用技術 * ◎ 2 2 2

食品保鮮技術 * ◎ 2 2 2

微生物檢驗與實驗 ◎ 2 2 3

食品品評 * ◎ 2 2 2

機能性食品 ◆ 2 2 2

再生資源應用技術 ◆ 2 2 2

保健飲食 ◆ 2 2 2

儀器分析應用 ◆ 2 2 2

食品安全管理實務 ◆ 2 2 2

科技英文 ◆ 2 2 2

食安藥物檢驗技術 * ◆ 2 2 2

酵素學 ◆ 2 2 2

水產廢棄物應用 ◆ 2 2 2

專題討論(一) ◆ 1 1 2

專題討論(二) ◆ 1 1 2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 2 2 2

穀類加工 * ◎ 2 2 2

毒物學 ◆ 2 2 2

食品行銷學 ◆ 2 2 2

食品產業經營實務 ◆ 2 2 2

合　計 67 4 5 6 7 6 7 6 6 13 14 8 8 13 14 11 12

校外實習 * 9 9

合計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4. 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6.本校日四技107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

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225分(含)以上 (聽力部分需達110分、閱讀部分需達115分) 始得畢業。
*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7.畢業前須具有下列證照之一: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術士、化學乙級技術士、烘焙食品乙級技術士、中式麵食加工乙級技術士、

保健食品工程師、食品品保工程師、HACCP(60小時訓練合格)等相關證照，或系上認可之其他證照，始得畢業。
8.英文(四)必選：日間部107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於二上學期終了時(1/31)尚未通過校訂英文畢業門檻的學生，一律須選

修。修讀後，不論成績及格與否，仍需通過校定英文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報考

資訊為主）。

專

業

必

修

專

業

選

修

院

訂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71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 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

能力實施要點」辦理。



109.5.27校課程會議通過
109.6.3教務會議通過
110.3.3系務會議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國文 6 3 3 3 3

英文(一) 2 2 2

英文(二) 2 2 2

英文(三) 2 2 2

英文(四) 0 (0) 2

體育 2~4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0 (0) 2 (0) 2 (0) 2 (0) 2

服務教育 0

合  計 14~16 6 9 6 9 2 6 (1) 6 (1) 2 (1) 2 (1) 2 (1) 2

人文藝術(一) 2

人文藝術(二) 2

人文藝術(三) 2

社會科學(一) 2

社會科學(二) 2

社會科學(三) 2

自然科學(一) 2

合計 14

實務專題(一) * ◎ 2 2 3

實務專題(二) * ◎ 2 2 3

合　計 4 0 0 0 0 0 0 0 0 2 3 2 3 0 0 0 0

水產概論 ◆ 2 2 2

營養學 ◆ 2 2 2

普通化學 ◆ 3 3 3

普通化學實驗 * ◎ 1 1 3

食品科學概論 ◆ 2 2 2

水產原料學 ◆ 2 2 2

海洋資源開發與應用 ◆ 2 2 2

分析化學 ◆ 2 2 2

分析化學實驗 * ◎ 1 1 3

微生物學 ◆ 3 3 3

微生物學實驗 * ◎ 1 1 3

有機化學 ◆ 3 3 3

食品微生物學 ◆ 3 3 3

食品微生物學實驗 * ◎ 1 1 3

食品化學 ◆ 3 3 3

食品化學實驗 * ◎ 1 1 3

食品加工學 ◆ 4 2 2 2 2

食品加工學實習 * ◎ 2 1 3 1 3

應用微生物學 ◆ 2 2 2

食品分析 ◆ 3 3 3

食品分析實驗 * ◎ 1 1 3

食品衛生與安全 ◆ 2 2 2

生物統計 ◆ 2 2 2

食品生物技術 ◆ 2 2 2

新產品開發 * ◎ 2 2 3

水產食品安全生產技術 ◆ 2 1 1 1 1

水產食品安全生產技術實習 * ◎ 2 1 2 1 2

生物化學 ◆ 4 2 2 2 2

110.3.24院課程會議通過

共

同

必

(

選

)

修

通

識

必

選

院

訂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四技109級課程規劃表
109.4.14系課程會議通過
109.5.20院課程會議通過

科

目

類

別

科目名稱
＊為

實務

課程

◆專業

或◎技

術科目

註記

學

分

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生物化學實驗 * ◎ 1 1 3

產品生產實作 * ◎ 2 2 3

食品工程學 ◆ 2 2 2

食品儀器分析 ◆ 2 2 2

暑期實習 * ◎ 2 2 2

合　計 69 12 14 12 16 11 17 13 17 8 10 11 15 2 2 0 0

食物製備與實習 * ◎ 2 2 3

套裝軟體應用 * ◎ 2 2 2

烘焙學與實習 * ◎ 2 2 3

生物學 ◆ 2 2 2

新興科技與運算邏輯思維 * ◎ 2 2 2

食品添加物應用技術 ◆ 2 2 2

藻類加工利用 * ◎ 2 2 2

水產食品加工與實習 * ◎ 2 2 3

食品與免疫 ◆ 2 2 2

食品油脂分析與應用 ◆ 2 2 2

食品生物化學 ◆ 2 2 2

食品品管技術 ◆ 2 2 2

食品碳水化合物 ◆ 2 2 2

海洋天然物提取技術 * ◎ 3 3 3

發酵應用技術 * ◎ 2 2 2

食品保鮮技術 * ◎ 2 2 2

微生物檢驗與實驗 ◎ 2 2 3

食品品評 * ◎ 2 2 2

機能性食品 ◆ 2 2 2

再生資源應用技術 ◆ 2 2 2

保健飲食 ◆ 2 2 2

儀器分析應用 ◆ 2 2 2

食品安全管理實務 ◆ 2 2 2

科技英文 ◆ 2 2 2

食安藥物檢驗技術 * ◆ 2 2 2

酵素學 ◆ 2 2 2

水產廢棄物應用 ◆ 2 2 2

專題討論(一) ◆ 1 1 2

專題討論(二) ◆ 1 1 2

食品工廠經營管理 ◆ 2 2 2

穀類加工 * ◎ 2 2 2

毒物學 ◆ 2 2 2

食品行銷學 ◆ 2 2 2

食品產業經營實務 ◆ 2 2 2

合　計 67 4 5 6 7 6 7 6 6 13 14 8 8 13 14 11 12

校外實習 * 9 9

合計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 0

4. 體育課程:大一為必修(2學分)，大二．三．四得選修，最多承認畢業學分4學分。

5.服務教育為一下至四上，任選2學期(每學期服務需滿15小時)。

6.本校日四技109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除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外)，

均須通過新TOEIC測驗350分(含) 以上，始得畢業。

*新TOEIC測驗自107年3月起實施

院

訂

選

修

最低畢業學分：130學分(共同必(選)修14~16學分、通識必選14學分、院定及專業必修71學分)

備註：

1.跨系修課學分最多承認12學分為畢業學分。

2. 共同必(選)修科目部分之(　 )係為選修課程
3.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為選修課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抵役期，須修畢兩學年，始可報考預官，以當年度報考

資訊為主）。

專

業

選

修

專

業

必

修

7.畢業前須具有下列證照之一:食品檢驗分析乙級技術士、化學乙級技術士、烘焙食品乙級技術士、中式麵食加工乙級技術士、

保健食品工程師、食品品保工程師、HACCP(60小時訓練合格)等相關證照，或系上認可之其他證照，始得畢業。



9.107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應於畢業前達到資訊能力實施要點規定始得畢業，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提升學生資訊

能力實施要點」辦理。

8.英文(四)必選：日間部107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於二上學期終了時(1/31)尚未通過校訂英文畢業門檻的學生，一律須選

修。修讀後，不論成績及格與否，仍需通過校定英文畢業門檻始得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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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A類「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學產研鏈結人才培育計畫」 

食品科技產業創新領域 110年度跨領域高階課程授課進度表 

開課學校 主播學校：國立中興大學(暑期開課) 

課程名稱 
(中文) 食品安全與管理 

(英文) Food Safety and Management 

開課教師 顏國欽講座教授 學分數 2 授課時數(小時) 36 

開課單位 食品安全研究所 遠距視訊教學 同步/非同步 開放校外人士參與 ■是 □否

授課進度表 

日期 時間 講題 時

數 

授課師資(單位) 

7/8 

(四) 
09:10-12:30 

食品產業面臨之挑戰與契機兼談產業提升

與輔導經驗 
3.5 

廖啓成 所長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7/8 

(四) 
13:40-17:30 風險評估在食安管理之應用 4 

江舟峰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管理學系) 

7/9 

(五) 
09:10-12:30 

食品安全議題之國際經貿爭端與經典案例

研析 
3.5 

譚偉恩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7/9 

(五) 
13:40-17:30 

國際間爭議性食安議題及其管理－BSE 與

牛肉安全、ASF與豬肉安全 
4 

李淑慧前分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

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7/12 

(一) 
09:10-12:30 近年之食安事件及食安管理發展之剖析 3.5 

劉芳銘主任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7/12 

(一) 
13:40-17:30 

人工智慧與區塊鏈技術於食品安全及其供

應鏈管理之開發與應用 
4 

顧皓翔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食品安全與

風險管理研究所) 

7/13 

(二) 
09:10-12:30 食品原物料與製程之食安管理實務 3.5 

王立文協理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3 

(二) 
13:40-17:30 食品企業之危機處理－經驗分享與探究 4 

陳武郎食品技師 

(社團法人台灣食品技師協會) 

7/14 

(三) 
09:10-13:00 

國際食安法規最新發展－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法(FSMA)與廠商因應 
4 

謝昌衛 教授(國立中興大學食品

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 

7/14 

(三) 
14:10-16:00 

科學與健康之外的安全－ 

食品的誠信與文化 
2 

許輔主任/教授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國立臺

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 

7/14 

(三) 
16:10-18:00 分組討論與課程總結 2 

顏國欽講座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食品安

全研究所) 

提案1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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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中) 食品安全與管理 

(Eng.) Food Safety and Management 

開課單位 

(offering dept.)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食品安全研究所 

課程類別 

(course type) 
□必修   ■選修 

學分 

(credits) 
2 

授課教師 

(teacher) 
顏國欽等 

選課單位 

(department) 
食生系研究所 

授課語言 

(language) 
中文 

開課學期 

(semester) 
 

課程簡述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整合食品科技與管理實務，導入食品安全管理之最新觀念，講授食

品安全基礎知識、食品原料、製程、物流管理，及食品邊境管理與前後市

場流通稽查等。本課程除導入現代食安管理觀念，並探討風險評估之應用

及食品供應鏈管理之發展。本課程亦納入近年國際重要食安議題研析討

論、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在食安管理發展、食品安全文化及食品業危機

處理經驗分享等新興議題。 

This course integrates foo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troduces 

the moder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delivers basic knowledge of 

food safety, food ingredients,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logistics 

management, border inspection and pre- and post-market audits. In addition, 

this course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in 

foo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is course also includes emerging issues such 

as stud and discussion of global safety issues, big data analysi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development, food safety culture, and 

experience sharing for food industry crisis management. 

先修課程名稱 

(prerequisites) 
無 

課程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配比(%) 

(relevance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re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法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 配比(%) 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 

瞭解食品安全管

理之國際規範及

主要食品貿易大

國的食安管理法

規，建立台灣因應

食品安全管理的

全球化視野。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A、 運用及整合食

品科技、風險

評估、毒理學

及流行病學之

專業知識及能

力。 

Utilize and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in 

food science, 

risk assessment, 

and 

epidemiology 

20 

專題探討/製作 

網路/遠距教學 

參訪 習作 

討論 實習 

其他 講授 

書面報告 

出席狀況 

口頭報告 

作業 作品 

測驗 實作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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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for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nd regulations in 

major food trading 

partners, and 

establish our 

global outlook for 

food safety 

management. 

B、 運用及整合食

品科技及生物

技術領域之專

業知識及能

力。 

Utilize and 

integrate the 

knowledge in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30 

C、 具備食品安全

之實務專業訓

練及研究能

力。 

Possess the 

abilitie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doing research in 

food safety 

30 

D、 培養食品科技

及生物技術領

域之研究能

力。 

Train the ability 

of doing research 

in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20 

授課內容（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每週授課進度/考試進度、備註） 

(course content and homework/schedule/tests schedule) 

1. 食品產業面臨之挑戰與契機兼談產業提升與輔導經驗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food industries and talking about counseling experience 

and industries upgrading. 

2. 風險評估在食安管理之應用 

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i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3. 食品安全議題之國際經貿爭端與經典案例研析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and case studies on food safety issues. 

4. 國際間爭議性食安議題及其管理－BSE與牛肉安全、ASF與豬肉安全 

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al food safety issues and their management: BSE and beef safety, ASF and 

pork safety. 

5. 近年之食安事件及食安管理發展之剖析 

Investigation of recent food safety incidents and food safety management developments. 

6. 人工智慧與區塊鏈技術於食品安全及其供應鏈管理之開發與應用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food safety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7. 食品原物料與製程之食安管理實務 

Food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food ingredients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8. 食品企業之危機處理－經驗分享與探究 

Crisis management in food companies: exploration and experience sharing. 

9. 國際食安法規最新發展－美國食品安全現代法(FSMA)與廠商因應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global food safety regulations: U.S.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 and manufacturers' response. 

10. 科學與健康之外的安全－食品的誠信與文化 

Food integrity and culture beyond science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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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分組討論與課程總結 

Group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學習評量方式 

(evaluation) 

口頭報告、書面報告(或筆試) 

教科書＆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 

參考書目 

1. 最新食品衛生安全學  顏國欽等編著  藝軒圖書出版社 

2. Food safety risk analysis – A guide for 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Published by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ISBN 978-92-5-105604-2 

3. 倪貴榮，食品安全與國際貿易：貿易自由化與健康風險治理之平衡（台北：元照，2016）。 

4. The Procedural Manual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5. U.S.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6. Japan Food Safety Basic Law 

7. Taiwan Act Governing Food Safety and Sanitation 

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授課教師自行準備之講義、投影片及文獻資料 

課程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每日課程結束後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他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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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 

填表說明：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5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

學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

動討論、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開課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開課期間：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食品安全與管理 

2.  課程英文名稱 Food Safety and Management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主、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國立中興大學 系所:法律學系(主播) 

(2)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系所:食品科學系(收播)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 陳名倫副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系所及班級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系四甲(107級) 

7.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8.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9.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0.  開課期限(授課學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1.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2.  學分數 2 

13.  每週上課時數 2 (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4.  開課班級數 1 

15.  預計總修課人數 30 

16.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17.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8.  課程平臺網址 https://ecampus.npu.edu.tw/EasyE3P/LMS2/login.aspx 

19.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連結網址 https://ecampus.npu.edu.tw/EasyE3P/LMS2/login.aspx 

20.  配合教育部計畫開設遠距課程 

□否 

■是，教育部計畫名稱：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

畫 

21.  是否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是 ■否 

22.  審查意見 

1.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系課程會會議審查通過。 

2.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院課程會會議審查通過。 

3.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校課程會會議審查通過。 

4.本案業經   年  月  日之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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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培養農產品及食品產銷供應鏈之跨領域人才 

二  修習對象 日間部食品科學系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如有二所以上主播學校，請

分別註明於授課內容）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課程簡介 2   

2 風險評估在食安管理之應用  2  

3 風險評估在食安管理之應用  2  

4 食品原物料與製程之食安管理實務  2  

5 食品原物料與製程之食安管理實務  2  

6 
近年之食安事件及食安管理發展之

剖析 
 2  

7 
近年之食安事件及食安管理發展之

剖析 
 2  

8 分組討論 2   

9 期中考 2   

10 
科學與健康之外的安全-食品的誠

信與文化 
 2 

 

11 
食品企業之危機處理-經驗分享與

探究 
 2 

 

12 
食品企業之危機處理-經驗分享與

探究 
 2 

 

13 
國際間爭議性食安議題及其管理-

BSE與牛肉安全、ASF與豬肉安全 
 2 

 

14 
國際間爭議性食安議題及其管理-

BSE與牛肉安全、ASF與豬肉安全 
 2 

 

15 國際食安法規最新發展  2  

16 國際食安法規最新發展  2  

17 分組討論 2   

18 期末考 2   
 

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5次，總時數：10小時 

□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次，總時數：＿＿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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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 個人資料 

▓ 課程資訊 

□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 學習資訊 

□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包括教師線上互動、課輔時間、E-mail信箱、對應窗口等) 

網路詢問或者課堂上詢問。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 4.線上測驗 

□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包括考試方式、考評項目其所佔總分比率） 

□期中報告：    ％        □期末報告：    ％ 

■期中考試：30  ％      ■期末考試：30 ％ 

■平時作業：40 ％      □線上互動：  ％ 

□線上學習歷程：    ％ 

□其他：（             ）：  ％ 

九  上課注意事項  

 

單位主管核章： 

 

＊本表於各會議審核通過後，除自行留存一份，另送一份至教務處備查。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http://ace.moe.edu.tw/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 (修正前)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28 日資訊教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23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08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0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04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04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30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07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7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3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資訊能力與就業競爭力，特訂定「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及五專部，應於畢業前達到本要點下

列規定始得畢業。 

三、本要點精神在於讓學生具備進階辦公室軟體操作能力，取得相關證照者視同通過本校基

本資訊能力檢定，訂定考試類別及檢定標準如下： 

1. 微軟 MOS 認證：MOS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Word、Excel、PowerPoint)。

2. 電腦技能基金會檢定：TQC 辦公軟體應用類實用級(或專業級、進階級)三科 (文書

處理、電子試算表、電腦簡報)。

3.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檢定：MOCC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  (Word、Excel、PowerPoint)。

4. 電腦技能基金會：ICDL 專業級 Word、Excel、PowerPoint(三科)、Python

5. 行政院勞動部技能檢定：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6. 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照：得由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審核核准後認定之。

四、凡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前仍未考取證照者，須參加當年度暑期學校開設之資訊能力補救輔

導相關課程，及格者始得畢業。 

五、本校學生取得資訊能力相關證照後，須將證照登錄於本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EP 平台)， 

以利畢業資格審核。 

六、身心障礙學生得視個別之狀況，由基礎能力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標準。 

七、本要點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提案14  附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 (修正後) 

中華民國 106 年 09 月 28 日資訊教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0 日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4 月 23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08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9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0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09 月 04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19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04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30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07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7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3 日教務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10 日基礎能力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25 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03 月 31 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學生資訊能力與就業競爭力，特訂定「國立澎

湖科技大學提升學生資訊能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 107 學年度起入學之四技日間部學生及五專部，應於畢業前達到本要點下

列規定始得畢業。 

三、本要點精神在於讓學生具備進階辦公室軟體操作能力，取得相關證照者視同通過本校基

本資訊能力檢定，訂定考試類別及檢定標準如下： 

1. 微軟 MOS 認證：MOS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Word、Excel、PowerPoint)。

2. 電腦技能基金會檢定：TQC 辦公軟體應用類實用級(或專業級、進階級)三科 (文書

處理、電子試算表、電腦簡報)。

3. 電腦教育發展協會檢定：MOCC 標準級(或專業級)三科  (Word、Excel、PowerPoint)。

4. 電腦技能基金會：國際專業級 Word、Excel、PowerPoint(三科)

5. 行政院勞動部技能檢定：乙級(電腦軟體應用)。

6. 其他相關資訊專業證照：由基礎能力教學中心審核認定之。

四、凡於大四下學期期末前仍未考取證照者，須參加當年度暑期學校開設之資訊能力補救輔

導相關課程，及格者始得畢業。 

五、本校學生取得資訊能力相關證照後，須將證照登錄於本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EP 平台)， 

以利畢業資格審核。 

六、身心障礙學生得視個別之狀況，由基礎能力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標準。 

七、本要點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及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 (修正前) 

中華民國  99 年12月30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01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12月04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12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12月15日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12月19日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12月20日語言中心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05月23日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06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10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08月22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05日共同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18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19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26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4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4月23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5月08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5月29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6月0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3月02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3月11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3月25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4月0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4月30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5月07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5月27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6月0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增強學生自動學習英語之動機，及鼓勵學生參加並通過英語能力檢定，特訂定本英 

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於畢業前需達表1所列之任一標準方可通過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提案15   附件



 表 1 
 

 
 項次 

 
 考試項目 

CEFR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標準 

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檢定測驗(CSEPT) A2 第 一 級   13 0 分 (含 ) 以 

上 

2 傳統多益測驗(TOEIC) A2 350 分(含)以上 

3 新多益測驗(NEW TOEIC) A2 350分(含)以上 

4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Business 

(原名稱：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2 ALTE Level 1 (含)以上 

5 雅思(IELTS) A2 3.0 級(含)以上 

6 托福(TOEFL) A2 iTP 390分(含)以上 

7 全民英檢(GEPT) A2 初級複試 

8 劍橋英語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 A2 KET 級(含)以上 

9 外語能力檢測(FLPT) A2 
150 分 或 

口試 S-1+ (含)以上 

10 G-TELP 通用國際英文能力分級檢定 A2 Level 4 

 
1.本校各系得自訂較高英語畢業門檻標準，且學生必須通過所訂定之門檻使得畢業。 
2.107 年 3 月前之多益考試為傳統多益測驗，104-106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於(包含延修生) 
3.新多益 225 分（含）以上及細項標準審查，適用於 107-108 學年度入學學生。 
4.新多益 350 分(含)以上，自 109 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 

 

三、第二點所認列之英檢成績，以學生提出申請時，該英檢證照仍屬有效期限內為限。

四、共同英文課程抵免細則 
1.檢附官方檢測機構開立之英語檢定測驗成績證明者，得抵免部分或全部學分。 

(1)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CEF-B2)(如表2)，得抵免共同英文(二)或(三)， 2 學分： 
 

 表 2 

 
 項次 

 
 考試項目 

CEFR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標準 

 

1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檢定測驗(CSEPT) 
 

B2 
第一級  230  分(含)以上 

第二級  240  分(含)以上 

 

2 新多益測驗(TOEIC) 
 

B2 
785  分(含)以上 

(聽力 400  閱讀 385) 

3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Business 

(原名稱：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B2 ALTE Level 3 (含)以上 

4 雅思(IELTS) B2 5.5  級(含)以上 

5 托福(TOEFL) 
 

B2 
iBT 87  分(含)以上 

iTP 527  分(含)以上 

6 全民英檢(GEPT) B2 中高級複試(含)以上 

7 劍橋英文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 B2 First (FCE) (含)以上 

8 外語能力檢測(FLPT) B2 
240 分 或 

口試 S-2+ (含)以上 

9 G-TELP 通用國際英文能力分級檢定 B2 Level 2 



 (2)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CEF-C1)(如表 3)，得抵免共同英文(二)及(三)，4 學分： 

 表 3 
 

 項次  考試項目 
CEFR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標準 

1 新多益測驗(TOEIC) 
 

C1 
945  分(含)以上 

(聽力 490 閱讀 455) 

2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測 Linguaskill Business 
(原名稱：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C1 ALTE Level 4 (含)以上 

3 雅思(IELTS) C1 6.5  級(含)以上 

 

4 托福(TOEFL) 
 

C1 
iBT 110  分(含)以上 

iTP 560  分(含)以上 

5 全民英檢 (GEPT) C1 高級複試(含)以上 

6 劍橋英文認證(Cambridge Main Suite) C1 Advanced (CAE)  級(含)以上 

7 外語能力檢測(FLPT) C1 315  分或口試 S-3 (含)以上 

8 G-TELP 通用國際英文能力分級檢定 C1 Level 1 

9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 

10 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但可證明其國中以上之正式教育係以英文為主要語言者 

 

(3)學生自入學當學期八月一日起，參加校外正式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成績符合前二 

款規定者，得於大一下學期或大二上學期至該學期第二次加退選前，持成績證明
正本至基礎能力教學中心申請課程學分抵免。 

2.經核准抵免者之英文成績，該科成績不需給予分數，由中心主任召集擔任英語課程之

教師三人（含以上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書面審查英檢分數，其符合條件之學生須於

共同英文上課期間由老師指派擔任英文小老師或由老師指定時間至基礎能力教學中心

擔任課輔小老師。 

3.上述條件完成後以『抵免』字樣作為註記，登記於成績表內。 

 
五、學生在校期間，已參加第二條所認列之任一項英語能力檢定認證考試，並檢具至少2次未通

過英檢標準之成績證明者(自106級起適用)，始可選修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所開設之英檢

輔導課程，每週兩小時。選修英檢輔導課程之學生，修課期間須參加校內校園英檢測驗，

英檢輔導課程學期成績未達合格標準者，需重修此輔導課程至達到合格標準，或再參加

校外檢定且達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方能畢業。 

 

六、通過英檢之獎勵標準 

1.學生於就學期間，通過前項所列任何一項英文能力檢定標準者，方可向本校申請補助。 

所獲補助之金額及級別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之公告為準，同級別補助以一次為限，但

測驗獲得級別不同者，得重覆接受補助。 

2.學生達到補助標準後，於每學期申請期限內（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之公告為準）， 攜 

  帶成績證明，至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辦理申請補助。 
 

七、本校得視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狀況，由基礎能力教學中心開會決議畢業英文能力標準。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以校務基金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九、本要點經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 (修正後) 

中華民國  99 年12月30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01月1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12月04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12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12月15日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12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12月19日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12月20日語言中心諮詢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05月23日通識教育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06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10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08月22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05日共同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18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19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12月26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4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4月23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5月08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5月29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06月0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3月02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3月11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3月25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4月0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4月30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5月07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5月27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06月0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03月10日基礎能力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03月25日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03月31日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增強學生自動學習英語之動機，及鼓勵學生參加並通過英語能力檢定，特訂定本英 

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學生於畢業前需達表1所列之任一標準方可通過本校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師授課時數處理要點(修訂草案)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五月十九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三十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二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一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三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三十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一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八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八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0 一年六月六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0 一年六月十三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增訂）第二、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條文】中
華民國一 0 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0 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增訂第十八點條文、修正第十九至二十五點條文題號】 

中華民國一 0 二年十月三十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三點第（二）款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三年一月八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三點第（二）款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三年六月十一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增訂第十三點第三款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三年十一月五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增訂第十三點第三款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四年六月三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四、六、七、八、十、二十一點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四年六月十七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四、六、七、八、十、二十一點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十三點第三款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四年十一月四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刪除十三點第三款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五年三月三十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四~七點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五年四月十三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四~七點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四、六、十六~二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七年一月三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四、六、十六~二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八年六月五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十三、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 0 八年六月十九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十三、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一 0年四月十日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修訂第八條條文】 

一、為促進本校教學及課務管理正常、規範教師授課時數及因應教師因故請假，依據大學法

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及本校實況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一）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

（二）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每週授課時數，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同職級教師之規定。

（三）上校教官比照教授、中校教官比照副教授，少校及尉級教官比照講師之標準辦

理。

（四）護理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為十二小時。具講師資格者，其授課時數依第一項規定辦

理。 

三、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本校法定行政職務者，得核減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一）副校長、院長、學校行政一、二級主管，每週授課時數依本職別應授時數核減四

小時。

（二）系所或編制內之教學主管，每週授課時數依本職別應授時數核減四小時。 

（三）兼任多項行政職務者擇一核減，每週授課時數至多核減四小時。 

（四）非編制內行政職務，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准，按核定之內容辦理，至多核減四小時。 

四、專任教師若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鐘點時得以下列方式折抵，但不得用以支領超鐘點費： 

提案16   附件



(一)如因加退選後開課不成致授課時數不足者，以碩士在職專班授課時數先抵至基本時

數，但折抵之時數不得支領碩專班鐘點費。 

(二)執行下列計畫： 
1. 擔任科技部或行政院各部會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得折抵基本

授課時數 1 小時。 

2. 擔任其他校外研究型計畫主持人，計畫金額達 20 萬（含）以上者，計畫執行期間每 
案每週得折抵基本授課時數 0.5 小時。 

3. 擔任教育部委辦計畫或教學型計畫主持人，計畫執行期間每案每週得折抵基本時數 

0.5 小時。 

計畫如為共同主持(不含協同)則以人數平均鐘點折抵，且每學期每位教師上述各項總

和，最多以折抵3小時為限。計畫執行期間依計畫合約之規定，以簽約日起算至計畫執

行完畢，不包括計畫延期。 

(三)碩士班論文指導老師，得以論文指導計算，自各系擲交研究生暨指導教授名冊之當

學期起抵算；指導一位研究生抵算 0.5 個鐘點，如共同指導者，以人數平均計算， 

最多得抵算二個鐘點。 

五、專任教師合於第三點至第四點之彈性減授課時數者，其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不得低於三小

時。 

六、執行深耕服務教師仍應排滿基本授課時數，於服務期間應義務任教滿一門課且授課達十

八小時，如因教學所需而要求教師授課超過一門者，不另予支給鐘點費。 

教師深耕服務期間代課教師之基本授課鐘點費應由計畫或其所簽契約回饋金支應。 

若由本校教師代課，每位教師代課鐘點每週以不超過 3 小時為限，但不與原授課超支時

數併入計算。 

七、專任教師依第四點折抵授課數時後仍未達基本授課時數時，得以該學期之前一學期之義

務時數或次一學期授課時數抵算，但與第四點併計後最多抵算 4 小時。如仍未達規定授

課時數者，轉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考慮「不予晉級」。 

未補足授課時數前離職者，應於離職前繳還不足時數之鐘點費。 

八、因加退選後開課不成經專案報准開課者，該課程上課時數得併入基本授課時數不足之教

師基本授課時數，但不列入超支鐘點時數；已逾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教師，不得將倒班

課程時數併入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核算，並不列入超支鐘點時數。 

九、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教學時，其授課及鐘點時數計算方式如下： 

（一）實務專題課程由系科依該課程上課時數的三倍分配參與教師，並以教師實際授課

為原則。 

（二）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教學時，由系科依該課程上課時數分配給參與教師。

十、教師所開課程修課人數超過六十人以上時，增加之鐘點時數不得抵算基本授課時數。其 

計算公式為：增加鐘點時數=（修課人數-60）×每週授課時數×0.015。 

十一、實習實驗課程，任課教師應全程親自到場授課，各系所宜安排教學助理（TA）協助教

學。 

十二、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教師之授課時數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超支鐘點費應依教師每週應授課時數(基本時數核減兼任行政職務授課時數)外之實際 



授課時數核實支給，專任（專案）教師超支鐘點數每週日、夜合計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兼任本校法定行政職務者，除行政二級主管外，超支鐘點數每週日、夜合計至多以二

小時為限。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師授課鐘點依「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教務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專任教師至校外兼課須經校長同意，其校內日夜間超鐘點數及校外兼課時數合併計算，每

週以四小時為限；惟例假日（星期六、日）期間至校外兼課不受前述超鐘點時數併 

計之限制。 

十五、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同意校外兼課： 

(一)兼課該學期校內授課鐘點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 

(二)校外兼課前一年任一學期教學評量總成績，經評定未達本校所定合格標準者。 

(三)經教師評鑑不通過且尚在輔導期間者。 

(四)經核定帶職帶薪進修或留職停薪（如育嬰等原因）或因病獲准延長病假期間等原

因尚在持續中，無法於校外兼課該學期返校服務者。 

(五)經教育部核定停聘期滿後，尚未獲學校教評會通過復聘者。 

(六)經教育部核定聘期屆滿後不續聘者。 

十六、本校教師應依本校聘約善盡授課義務，因故請假及其代課事項另依本校教師缺課代課

補課辦法辦理。 

十七、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日夜合計至多以六小時為限(含計畫支應鐘點費及全學期代課時數）

；唯具公職之兼任教師於上班時間內兼課鐘點至多以四小時為限。  

十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數後，始得支領該課程超鐘點費。 

如屬計畫支應之課程鐘點費，不與原授課超支時數併入計算，惟教師應授足應授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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